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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法院判决回应
李某某等人强奸案三大焦点

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人强奸案 9 月 26 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

判，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 10 年；王某(成年人)有期徒刑

12年，剥夺政治权利 2年；魏某某(兄)有期徒刑 4年；张某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魏某某(弟)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

对于这一判决，记者致电第三方律师戚连峰，就判决结果进行解读，并分析李

某某如果上诉，就会有哪些情况发生。 戚连峰表示，一审判决后，如果李某某不服

判决，可以十天之内提起上诉。在检察院不上诉的情况下，李某某提起上诉不会加

重他的刑罚。 此外，中国是两审终结制，当事人只能上诉一次。 受理上诉的法院只

能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会是其他的法院。

李双江在 9月 26日中午 12时 50分左右，从学校离开后露面。在媒体记者的

追问下，李双江表示：“我身体还好，心情不好，我现在非常不好，我家里出了大事，

我现在不想说话。 ”当问到李某某刑期等问题时，李双江全部不予作答，非常着急

地离开。

李案一审宣判

李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李双江首露脸：我现在非常不好不想说话

李某某羁押生活全解密
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人强奸案

26

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
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

10

年。如果李某某服从审判，或者上诉后，高
院仍维持原判，他将在狱中度过自己最宝贵的

10

年。 这
10

年的生活将是怎么样的？

小编结合公开报道资料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大众勾勒出李某某的狱中生活。

据悉， 位于大兴区团河地区的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关押改造
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机关，如果李某某在北京服刑，服刑地点将在此地。而在他

18

周
岁后，因余刑在

2

年以上，会转送监狱、劳改队关押改造。 在服刑期间，李某某可以继
续学业，而李某某的母亲梦鸽和父亲李双江，只要会见手续齐全，不论上班还是下班，

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双休日，均可以顺利在未成年犯管教所见到自己的孩子。

一、会在哪里服刑？

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七十四条，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而位于大兴区团河地区的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关押改造未成
年犯的刑罚执行机关，李某某可能会在此服刑。

二、未成年人服刑是否和成年人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七十五条，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
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 监狱应当配合
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李某某此次服刑和收容教养时又会有哪些不同？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八条未成年人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
教养。

第三十九条未成年人在被收容教养期间，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文化知
识、法律知识或者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执行机关应当保
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四、未成年人教育中断，服刑时是否可以申请继续教育？

根据《监狱法》，监狱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罪犯进行扫盲教育、初等教育和初级
中等教育，经考试合格的，由教育部门发给相应的学业证书。

监狱应当根据监狱生产和罪犯释放后就业的需要，对罪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经
考核合格的，由劳动部门发给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 监狱鼓励罪犯自学，经考试合格
的，由有关部门发给相应的证书。

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规划。 监狱应当设立教室、

图书阅览室等必要的教育设施。

想继续学业的少年犯，依然可以在少管所接受教育，有相关老师授课，还可参加
高自考，获得相应的文凭。也可选择在重获自由后参加高考，或者出国深造。除报考军
校需要政审外，以往案底都不会成为普通综合类大学不予接收的理由，依然可以获得
受教育的权利。

五、同案的其他几人是否会关押在一起？

通常罪犯会关押在户籍所在地的看守所，且同案犯一般不会关押在一起。

六、探视时间？ 监护人是否可以有多几次的探视机会？

根据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目前的规定，只要家长会见手续齐全，不论上班还是
下班，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双休日，家长均可以顺利见到自己的孩子。 少管所民警还将
向家长发放警民联系卡，家长可随时打电话询问孩子的各种情况和问题。

(PS

：以上规
定只限于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全国各个监狱关于探视的规定不一定相同

)

。

七、少管所内部情况
未成年犯管教所除有与监狱、 劳动改造管教队基本相同的设置外， 还有教研机

构，配备教师。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门口由两扇大铁门组成，里面的围墙有
5

米多高，而
且还有电网连着。光进去就通过了

3

道门。门高高的，上面是一触即发的高压电线。个
个地方都有

360

度摄像头。还有
24

小时带枪的武警。手机、相机一律不能带进监区。

少年犯进来后，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一个星期就要把叠被子的基本功练好。 刚刚
进所的少年犯，要接受

3

个月的军训才能编入各个中队。

八、如果服刑，青少年服刑人员在一日三餐和就医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至于关押、探视、用餐等方面，应当依照看守所相关规定执行。

九、服刑期间，未成年犯是否需要定期的青少年心理专家辅导？

可以有，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
(2013

年
)5

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与北京团
市委联合组建了北京市未成年服刑人员成长指导中心， 地点就设在大兴区团河地区
的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此类中心在全国尚属首家。

这一中心就是针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心智不成熟、 部分人员缺少家庭关爱的现象
而成立的，下设中心联络部、警官妈妈工作室、职业技能培训部、生活保障部、行为训
导部、文化修养部

6

个部门，并在全市各羁押犯单位设立服刑人员成长指导室，系统
地开展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治。

李某某如果在北京服刑， 将会得到全国第一家未成年服刑人员成长指导中心的
帮助。

十、少年犯成年之后的服刑怎么安排？

少年犯已满
18

周岁、余刑在
2

年以上的，会转送监狱、劳改队关押改造。

十一、一审判决后，如果不服判决，可否上诉？

一审判决后，如果李某某不服判决，可以提起上诉。在检察院不上诉的情况下，李
某某提起上诉不会加重他的刑罚。

文中资料来自公开报道和相关法律法规。

(

徐菲
)

自今年
2

月案发以来，李某某等人强奸案便进入公众视野。 尤其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后，这起
案件更是波澜不断。李某某等人的行为是强奸还是嫖娼？被害人“身份”是否影响案件定性？

5

名
被告人量刑依据何在？

26

日的判决一一回应了这三大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5名被告人为何量刑不一？

� �

判决中，王某、李某某等人分别被判处
12

年至
3

年
(

缓刑
3

年
)

的有期徒刑。 同样的强奸
行为，为何判罚不一？

法院认定案发时，

5

名被告人中，仅王某是成
年人，其余

4

人均已满
14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 而
根据刑法第

17

条的规定，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
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认定，李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于犯意
提起者、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地位与作用明
显大于其他被告人，且无悔罪表现。 鉴于其犯
罪时系未成年在校学生，本着有利于未成年罪
犯的教育和矫正原则， 对其依法从轻处罚，判
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

王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仅次于李某某，属
于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且暴力行为对被害人
伤害较大，主观恶性较深。 鉴于其有一定悔过
认识， 量刑时酌予考虑， 判处其有期徒刑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而对于魏某某兄弟及张某某
3

人，法院认
定，

3

人均系在校学生，认罪态度好，在庭前或
庭审中向被害人杨某某表示道歉，并积极赔偿杨
某某的损失，杨某某也建议对

3

人从轻处罚，本着
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原则，法院决定
对

3

人依法减轻处罚，并对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
险性小的张某某和魏某某

(

弟
)

适用缓刑。

法院据此判决魏某某
(

兄
)

有期徒刑
4

年﹔

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判处魏
某某

(

弟
)

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

（据新浪网）

受害人“身份”是否影响案件定性？

� �

在庭审中辩方提出，杨某某是自主、自愿
跟随几名被告人， 并有勾引未成年被告人、主
动“出台”、自愿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的主观心
态。 而在案件审理期间，个别被告人的律师在
多个场合表示，杨某某曾发短信给李某某家人
“勒索”

50

万元。

杨某某的代理律师田参军此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杨某某是某高校半工半读的学
生，有时候自己打工挣钱，而非酒吧的陪酒女
或卖淫女。 “事出来后， 他们私底下可能联系
过，但绝对没有提到钱。 ”田参军说。

多名被告人供述称，在乘车离开人济山庄

的途中，杨某某发现张某不在，要求下车离开，

遭拒后呼喊挣扎，但被李某某等人强行摁压和
殴打。 湖北大厦的监控显示，李某某左手紧抓
杨某某右手臂，夹拉着杨某某穿过酒店大堂进
入电梯，出电梯后，杨某某身体后倾不愿前行，

被李某某拉拽进入酒店房间。

法院认为， 陪酒与卖淫属不同性质的行
为， 陪酒行为与卖淫故意之间缺乏必然联系，

身份或个人生活习惯不足以推定行为时的主
观心态。 在女性不情愿的情况下，任何使用强
行手段与其强迫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均属于强
奸行为。

法院同时认为，至于被害人及酒吧人员是
否与李某某家属联系，属于事后行为，不影响
对事发时被害人主观意愿的认定。

法院认定：李某某等人行为系强奸而非嫖娼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3

年
2

月
17

日零时
许， 被告人李某某等

5

人及案外人李某等，到
海淀区某酒吧包间内饮酒消费，酒吧服务员张
某安排被害人杨某某在该包间内一起喝酒、唱
歌、玩游戏。 凌晨

3

时
30

分许，杨某某在张某
的陪同下随李某某等人先后来到海淀区金源时
代购物中心的金鼎轩餐厅和海淀区人济山庄地下
车库，后李某和张某因故先行离开，其他人乘坐
魏某某

(

兄
)

驾驶的奥迪
Q7

离开人济山庄，后
杨某某被

5

人带至海淀区湖北大厦，在酒店房
间内，李某某、王某、魏某某

(

兄
)

、张某某、魏某
某
(

弟
)

依次强行与杨某某发生性关系。

事发后，针对公诉机关对
5

人涉嫌强奸罪
并构成轮奸的指控，个别被告人家属提出

5

人
的行为系嫖娼的辩解，引发公众对事实真相的
关注。

法院查明，

5

名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均曾供
称看到其他同案被告人与杨某某发生了性关

系，部分被告人有猥亵行为。李某证言也证实，

事后李某某在电话中向其描述
5

名被告人将
被害人轮奸的事实， 这一情节也得到魏某某
(

兄
)

当庭供述的印证。

此外，李某某等人还多次对杨某某实施暴
力。 在离开人济山庄的途中、湖北大厦的电梯
里、酒店房间内，李某某、王某先后有扇打、踢
踹杨某某的行为。 被告人都曾供认，在宾馆房
间内，杨某某不愿脱衣服，躲到夹缝角落后被
强行脱掉衣服。

庭审中，李某某辩解称“进入房间不久后
就睡着了，没有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对此法
院表示，虽然从被害人内裤上没有检测到李某
某的精斑， 但综合其他被告人供述及当庭指
证、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明确且稳定地证明李
某某第一个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事实，这些
与李某某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也能够相互
印证。

法院认定，

5

名被告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
犯罪构成，且系二人以上轮奸，应当以强奸罪
论处。


